
1 
 

广东财经大学 2013 年度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评审办法  

1. 各单位按一级学科申报专业学位类别。 

经济学：税务、应用统计（经贸）、应用统计（数学）、国际商务 

管理学：图书情报、公共管理、旅游管理（地旅学院）、会计 

文学与艺术：翻译、新闻与传播、艺术 

理工：工程硕士（计算机）、应用心理 

法学：社会工作、教育 

2.12 月 12 日 17：00 前，各申报单位提交 A4 纸双面打印的《2013 年

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表》及佐证材料，学位办形式审查。不同授

权点的申报材料中不得出现相同的人员或成果；申报材料中涉及个人的信

息使用须征得信息拥有者的同意。 

各申报点推荐一名校外有实践经验的行业专家作为评委参加 12 月 13

日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初评。若同一单位（院、部、实验室、研究院等）

同时申报两个及以上学位点也只推荐一名专家。专家当日不能参会的可替

换一名行业专家，无替换的视为弃权。12 月 10 日 17：00 前各单位将专家

个人信息表（附件 1）报学位办。 

3.12 月 13 日下午，经济学、管理学、文学与艺术、理工学位评定分

委员会分别组织召开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答辩评审会，以汇报、公开

答辩的方式对各申报专业学位授权点进行评审，各分委员会按申报数 50%

的限额（按四舍五入取整）产生出推荐名单提交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。（请

经贸学院、工商管理学院、外语学院、 法学院、会计学院推荐一名工作秘

书交叉到各分委员会） 

各分委员会评审程序如下： 

（1）成立评审小组。评审小组由各单位推荐的行（企）业专家与学位

评定分委员会委员构成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担任小组组长。 

（2 ）各申报点均按汇报 10 分钟、专家提问及答辩 10 分钟两环节进

行。汇报、答辩顺序以抽签的方式决定。汇报、答辩以公开方式进行，答

辩环节中旁听人员若有问题可向小组组长举手示意，经同意后方可发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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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答辩结束后，清场（申报人员及旁听人员离场）。评审小组充分

评议，各成员按百分制实名对各申报点进行评分，分数保留至小数点后两

位（四舍五入）。 

（4）评审小组推荐一名委员与评审工作秘书及研究生处工作人员一起

负责计分工作。将评审小组各成员给每个申报点的评分去掉一个 高分和

一个 低分，算出平均分作为该申报点 后得分。同一类别专业学位申报

点取分数高的申报单位参与其他申报点排序。申报点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序，

若出现得分相同的，由评审小组投票表决，按投票的简单多数决定。 

评审结束后，各分委员会工作秘书及时整理会议材料，12 月 16 日上

午 9：00 前将分委员会决议交学位办。 

4.12 月 17 日，召开校学位评定委员会。学位办主任汇报初评情况。

初评推荐的 8 个申报点分别汇报 6 分钟（顺序由抽签决定）。委员评议并

实名投票表决。表决票数达到或超过 12 票的前三名申报点列入参加广东省

增列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评审的名单。研究生处参照本次增列硕士专业学

位授权点申报及评审情况制定学校专业学位建设与发展规划。 

3 个推荐到广东省评审的学位点进一步修改完善材料。  

5.12 月 18-24 日，学校将评审办法、评审结果及推荐上报的 3 个专业

学位点的申报材料公示。 

6. 12 月 25 日，学校将推荐申报的 3 个专业学位点材料报送省学位办。 


